

陕食药监函〔2018〕175号

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关于对省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
第543号提案答复的函

李西乾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建议加快设立秦药保护委员会》（第543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陕西位于中国内陆腹地，由南向北气候差异明显，孕育着丰富中草药资源。据统计，全省共有中药材3291味，植物药2730味，占全国药材种类30%以上，大宗药材400余种。其种类在全国位居前列，秦皮、秦贝、秦艽等是“秦”药中最好的道地药材。目前，全省人工栽植及野生分布于林区的药用植物有元胡、柴胡、丹参、杜仲、厚朴、山茱萸、连翘、酸枣仁、太白贝母、秦岭党参等等。

针对我省的中药材优势资源，您提出的“我省加快设立‘秦药’保护开发委员会，依托我省宝贵的天然药库资源，打造‘秦药’品牌”的建议，对于我省中药材资源的充分利用与保护提出了科学的建议，是保证“秦药”品牌的基础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2017年10月20日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1号），提升陕西省医药产业核心竞争力，促进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陕西省政府发布了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文件（ 陕政办发〔2017〕88号），其中重点任务一是促进重点领域加快发展，积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。以陕南地区为重点，开展中药材良种繁育、种养和生产技术推广，建设主产区中药材仓储、粗加工基地，争创国家中药材储备基地，加快建设融信息、物流等一体的现代化中药材专业市场。建立从种植到使用的质量追溯系统、规模化加工一体化基地和示范性产业链。积极支持骨干企业提升现代中药提纯技术，加快心脑血管、肿瘤等疾病的中成药开发，推动经典古方二次开发，扩大优势产品市场占有率，拓展推广集中医药养生保健、特色康复、健康养老等为一体的中医药个性服务模式。鼓励中药企业在贫困地区建设示范基地和定制药园。二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。提高“秦药”大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，进一步提升获得国家地理保护标志产品的中药材品牌影响力。鼓励陕药集团、利君制药等骨干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并购、重组，形成一批国内知名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。建立优势品种培育机制，巩固知名药品在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，培育和发展一批单产品生产和销售在国内外居优势的品牌。以丹参、绞股蓝、天麻、林麝等特色道地中药材品种为突破口，加强道地中药材品牌建设。

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为贯彻落实《陕西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（2017-2030年）》（陕政发〔2017〕15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印发了《陕西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（2017-2030）实施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陕中医药发〔2017〕37号），就发展壮大中药产业提出了具体规划，涉及制定中药材区域生产规划，健全“秦药”道地药材标准体系，完善中药材资源、野生中药材物种分级保护制度；鼓励社会力量投资举办中药材科技园、博物馆和药用动植物园等保育基地；加大中药经典名方的开发应用，实施中药大品种带动战略，对我省重点名优品种，进行剂型改造和二次开发，创制一批疗效明显、质量可控、服用方便的现代中药，形成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地方名药，打造“秦药”大品牌。

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8年4月17日

（联系人：刘卫堂，电话：029—62288043）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督查室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年4月17日印发

类 别:A类


签发人:张小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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